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事聲字第54號

異  議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詹庭禎 

送達代收人  羅明智 

相  對  人  程敏慧 

代  理  人  陳學驊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異議人因相對人聲請清算事件，不服中華民國112年8月29日

本院司法事務官111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76號裁定，聲明異議，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按關於更生或清算之程序，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準用民事

訴訟法之規定，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5

條定有明文。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

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

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

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

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

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至3項亦有

明定。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2年8月29日所為111年度

司執消債清字第76號裁定（下稱原處分），於112年9月1日

送達異議人（司執消債清卷第263頁），異議人於112年9月8

日具狀對原處分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

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規定之程序相符，合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於110年8月10日聲請調解，其後被繼

承人程正沛於111年3月11日死亡，相對人竟於111年5月16日

拋棄繼承，經本院111年度司繼字第834號事件准予備查。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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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院於111年8月29日裁定開始清算，為此聲請本院應命相

對人對於拋棄繼承一事提出說明，並調查被繼承人程正沛有

無財產，相對人是否有應繼承之遺產卻未予繼承，以維異議

人權利等語。

三、經查：

(一)相對人於110年7月7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債務清理之

調解，同年10月23日調解不成立後並聲請進行清算程序。嗣

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0年度消債清字第127號裁定移轉管

轄至本院，復經本院以110年度消債清字第116號裁定自111

年8月29日17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由本院司法事務官進行

清算程序。嗣經本院以111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76號裁定，

以相對人提出新臺幣（下同）160,671元以代變價為處分方

法，按債權表比例分配予各債權人，該裁定並經送達予兩造

並於同日公告在案，兩造並未於期間內提出異議，司法事務

官乃裁定終結清算程序（即原處分），此經本院調取上開卷

宗核閱無訛。

(二)按債務人之繼承在聲請清算前三個月內開始者，於聲請清算

後不得拋棄繼承，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00條著有明文。

舉輕以明重，繼承開始於聲請清算前尚不得拋棄繼承，故繼

承開始於聲請清算後更不得拋棄繼承。　　

(三)本件相對人於110年7月7日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依消債條

例第153條之1第3項之規定，該前置調解之聲請即視為清算

之聲請。相對人之被繼承人程正沛於111年3月11日死亡，相

對人復於111年5月16日聲請拋棄繼承，有本院111年7月18日

士院擎家宜111年度司繼字第834號公告在卷可稽，則相對人

係於繼承開始後即111年5月16日向本院聲請拋棄繼承，晚於

清算聲請日，依前揭規定，舉輕以明重，繼承開始於聲請清

算前尚不得拋棄繼承，故繼承開始於聲請清算後更不得拋棄

繼承，則相對人拋棄繼承應不生效力，本院家事庭准予備查

容有疑義，是原裁定未及審酌上情，逕為清算終結之裁定，

即有未恰，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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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爰將原裁定廢棄，發回由本院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

置。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林哲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洪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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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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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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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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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last:justif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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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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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ingSpinner >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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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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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事聲字第54號
異  議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詹庭禎  
送達代收人  羅明智  
相  對  人  程敏慧  
代  理  人  陳學驊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異議人因相對人聲請清算事件，不服中華民國112年8月29日本院司法事務官111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76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按關於更生或清算之程序，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5條定有明文。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至3項亦有明定。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2年8月29日所為111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76號裁定（下稱原處分），於112年9月1日送達異議人（司執消債清卷第263頁），異議人於112年9月8日具狀對原處分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規定之程序相符，合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於110年8月10日聲請調解，其後被繼承人程正沛於111年3月11日死亡，相對人竟於111年5月16日拋棄繼承，經本院111年度司繼字第834號事件准予備查。嗣經本院於111年8月29日裁定開始清算，為此聲請本院應命相對人對於拋棄繼承一事提出說明，並調查被繼承人程正沛有無財產，相對人是否有應繼承之遺產卻未予繼承，以維異議人權利等語。
三、經查：
(一)相對人於110年7月7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同年10月23日調解不成立後並聲請進行清算程序。嗣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0年度消債清字第127號裁定移轉管轄至本院，復經本院以110年度消債清字第116號裁定自111年8月29日17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由本院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嗣經本院以111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76號裁定，以相對人提出新臺幣（下同）160,671元以代變價為處分方法，按債權表比例分配予各債權人，該裁定並經送達予兩造並於同日公告在案，兩造並未於期間內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乃裁定終結清算程序（即原處分），此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
(二)按債務人之繼承在聲請清算前三個月內開始者，於聲請清算後不得拋棄繼承，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00條著有明文。舉輕以明重，繼承開始於聲請清算前尚不得拋棄繼承，故繼承開始於聲請清算後更不得拋棄繼承。　　
(三)本件相對人於110年7月7日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依消債條例第153條之1第3項之規定，該前置調解之聲請即視為清算之聲請。相對人之被繼承人程正沛於111年3月11日死亡，相對人復於111年5月16日聲請拋棄繼承，有本院111年7月18日士院擎家宜111年度司繼字第834號公告在卷可稽，則相對人係於繼承開始後即111年5月16日向本院聲請拋棄繼承，晚於清算聲請日，依前揭規定，舉輕以明重，繼承開始於聲請清算前尚不得拋棄繼承，故繼承開始於聲請清算後更不得拋棄繼承，則相對人拋棄繼承應不生效力，本院家事庭准予備查容有疑義，是原裁定未及審酌上情，逕為清算終結之裁定，即有未恰，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爰將原裁定廢棄，發回由本院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置。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林哲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洪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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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詹庭禎  
送達代收人  羅明智  
相  對  人  程敏慧  
代  理  人  陳學驊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異議人因相對人聲請清算事件，不服中華民國112年8月29日
本院司法事務官111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76號裁定，聲明異議，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按關於更生或清算之程序，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準用民事
    訴訟法之規定，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5
    條定有明文。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
    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
    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
    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
    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
    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至3項亦有
    明定。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2年8月29日所為111年度
    司執消債清字第76號裁定（下稱原處分），於112年9月1日
    送達異議人（司執消債清卷第263頁），異議人於112年9月8
    日具狀對原處分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
    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規定之程序相符，合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於110年8月10日聲請調解，其後被繼
    承人程正沛於111年3月11日死亡，相對人竟於111年5月16日
    拋棄繼承，經本院111年度司繼字第834號事件准予備查。嗣
    經本院於111年8月29日裁定開始清算，為此聲請本院應命相
    對人對於拋棄繼承一事提出說明，並調查被繼承人程正沛有
    無財產，相對人是否有應繼承之遺產卻未予繼承，以維異議
    人權利等語。
三、經查：
(一)相對人於110年7月7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債務清理之
    調解，同年10月23日調解不成立後並聲請進行清算程序。嗣
    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0年度消債清字第127號裁定移轉管
    轄至本院，復經本院以110年度消債清字第116號裁定自111
    年8月29日17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由本院司法事務官進行
    清算程序。嗣經本院以111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76號裁定，
    以相對人提出新臺幣（下同）160,671元以代變價為處分方
    法，按債權表比例分配予各債權人，該裁定並經送達予兩造
    並於同日公告在案，兩造並未於期間內提出異議，司法事務
    官乃裁定終結清算程序（即原處分），此經本院調取上開卷
    宗核閱無訛。
(二)按債務人之繼承在聲請清算前三個月內開始者，於聲請清算
    後不得拋棄繼承，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00條著有明文。
    舉輕以明重，繼承開始於聲請清算前尚不得拋棄繼承，故繼
    承開始於聲請清算後更不得拋棄繼承。　　
(三)本件相對人於110年7月7日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依消債條
    例第153條之1第3項之規定，該前置調解之聲請即視為清算
    之聲請。相對人之被繼承人程正沛於111年3月11日死亡，相
    對人復於111年5月16日聲請拋棄繼承，有本院111年7月18日
    士院擎家宜111年度司繼字第834號公告在卷可稽，則相對人
    係於繼承開始後即111年5月16日向本院聲請拋棄繼承，晚於
    清算聲請日，依前揭規定，舉輕以明重，繼承開始於聲請清
    算前尚不得拋棄繼承，故繼承開始於聲請清算後更不得拋棄
    繼承，則相對人拋棄繼承應不生效力，本院家事庭准予備查
    容有疑義，是原裁定未及審酌上情，逕為清算終結之裁定，
    即有未恰，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爰將原裁定廢棄，發回由本院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置
    。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林哲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洪忠改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事聲字第54號
異  議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詹庭禎  
送達代收人  羅明智  
相  對  人  程敏慧  
代  理  人  陳學驊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異議人因相對人聲請清算事件，不服中華民國112年8月29日本院司法事務官111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76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按關於更生或清算之程序，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5條定有明文。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至3項亦有明定。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2年8月29日所為111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76號裁定（下稱原處分），於112年9月1日送達異議人（司執消債清卷第263頁），異議人於112年9月8日具狀對原處分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規定之程序相符，合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於110年8月10日聲請調解，其後被繼承人程正沛於111年3月11日死亡，相對人竟於111年5月16日拋棄繼承，經本院111年度司繼字第834號事件准予備查。嗣經本院於111年8月29日裁定開始清算，為此聲請本院應命相對人對於拋棄繼承一事提出說明，並調查被繼承人程正沛有無財產，相對人是否有應繼承之遺產卻未予繼承，以維異議人權利等語。
三、經查：
(一)相對人於110年7月7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同年10月23日調解不成立後並聲請進行清算程序。嗣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0年度消債清字第127號裁定移轉管轄至本院，復經本院以110年度消債清字第116號裁定自111年8月29日17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由本院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嗣經本院以111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76號裁定，以相對人提出新臺幣（下同）160,671元以代變價為處分方法，按債權表比例分配予各債權人，該裁定並經送達予兩造並於同日公告在案，兩造並未於期間內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乃裁定終結清算程序（即原處分），此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
(二)按債務人之繼承在聲請清算前三個月內開始者，於聲請清算後不得拋棄繼承，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00條著有明文。舉輕以明重，繼承開始於聲請清算前尚不得拋棄繼承，故繼承開始於聲請清算後更不得拋棄繼承。　　
(三)本件相對人於110年7月7日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依消債條例第153條之1第3項之規定，該前置調解之聲請即視為清算之聲請。相對人之被繼承人程正沛於111年3月11日死亡，相對人復於111年5月16日聲請拋棄繼承，有本院111年7月18日士院擎家宜111年度司繼字第834號公告在卷可稽，則相對人係於繼承開始後即111年5月16日向本院聲請拋棄繼承，晚於清算聲請日，依前揭規定，舉輕以明重，繼承開始於聲請清算前尚不得拋棄繼承，故繼承開始於聲請清算後更不得拋棄繼承，則相對人拋棄繼承應不生效力，本院家事庭准予備查容有疑義，是原裁定未及審酌上情，逕為清算終結之裁定，即有未恰，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爰將原裁定廢棄，發回由本院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置。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林哲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洪忠改


